苏州工业园区绿化养护人员要求
一、项目组成员其他要求
2.1 项目组成员管理要求
- 项目组成员须专职配备，仅服务于本项目，不得兼任其他岗位或参与其他项目（原合同养护期满除外）。
- 未经业主批准擅自更换成员的，中标人须承担违约责任。更换人员需提交书面申请并经业主批准，且专业技术职称不得低于技术文件要求，同时按招标规定扣款。
- 若成员存在履职不力、管理不到位、考勤异常、未参加业主召集的会议等情况，业主有权要求更换，替换人员资质标准不变。
- 每月请款时须提供项目组成员当月及进场以来所有月份的社保单，由业主进行扫码复核确认无误。

2.2、通信工具及数字化管理要求
- 所有项目组成员须配备符合业主数字化城市管理（如园区园林绿化综合管理平台、园区市政集团绿化管理部业务系统钉钉平台等）要求的通信工具，并熟练使用相关设备及软件。

2.3、人员履约及违约责任
- 以上岗位人员须在合同期内专职在岗，每人每月现场服务不少于22天（按合同约定）。擅自更换人员的，承包人须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发包人因此造成的损失。

二、日常养护工人其他要求
3.1、人员配置与管理 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   - 中标单位进场前须提交实名制作业工人花名册，用工须合法合规，按时足额办理工资专户发放固定工人工资。日常用工配置标准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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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招标文件要求常驻人员是最低配置要求，若因现场用工配置不足造成养护质量未达合同及规范要求的，将按考核管理办法对应条款处罚；中标单位须在次日内补齐人员缺口，确保人力配置满足现场养护作业需求。在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甲方有权要求增配人员，承包单位须无条件增配，相关费用成本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，不再增加。
3.2、 培训与持证要求 
   - 每年至少组织1次全员职业技能培训，年轻化工人每年培训不少于2次。进场一年内，获得园林专业执业资格的年轻化工人占比不低于20%（证书包括绿化工、花卉工、盆景工等，持多证按1人计）。  
   - 培训方案须报业主批准，优先服从业主统一安排，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。  
   - 每年至少开展1次安全应急演练，技术培训、安全培训及演练均纳入考核。  
3.3、 应急增派要求
   - 遇重大活动、灾害性天气等需临时增派人员时，中标单位须无条件服从业主安排，费用已含在投标报价中，不另增补。
- 为了不影响日常养护工作，中标单位进场后须成立应急处置队伍，人员不得从常规养护人员中调用，须专职专配，配备巡视皮卡车一辆，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。  
3.4、 特殊养护要求
   - 古树名木、造型树须由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养护；树桩类造型植物修剪须持盆景工职业资格证人员操作，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三、其它要求  
4.1、人员配置独立性  
   项目组成员与日常养护作业工人须分别按要求配置，不得重复。  
4.2 、人员增配要求
   若实际工作需要长期增配人员，投标人须无条件服从，确保人员数量、种类及质量符合要求，相关费用已含在投标报价中，不再额外支付。增配人员标准与原要求一致。  
4.3、人员更换机制
业主不定期抽查人员的工作状态、能力水平、现场管理质量，若投标人员实际配合不达标，业主有权要求更换，并依据招标规定处罚。更换人员须满足招标要求且经业主认可。
4.4、信息化管理要求 
   项目组成员及日常养护作业工人中，年轻化人员及持有园林专业执业资格者，须按要求通过信息化平台打卡并记录出勤。  
4.5、作业规范与安全管理  
   - 中标人须按业主安排有序开展养护工作。道路绿化隔离带养护须避开交通高峰期，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并强化工人安全意识（夏季气温≥35℃时，需提交书面作业调整方案及劳动保护措施）。  
   - 养护工人须统一接送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，提供合理简餐，确保固定休息点整洁且不影响环境。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  
4.6、高危作业安全要求 
   - 临水、陡坡等区域作业时，须至少两人在场并穿戴安全（救生）装备，做好防护措施。无特殊需求严禁靠近此类区域，恶劣天气禁止作业。  
   - 作业时须由安全员旁站记录（佩戴红袖章）。
4.7、定期复核检查 
   项目组成员及年轻化工人的劳动合同、社保记录、专业资格证书、学历证明等材料，须每季度复核一次，复核不达标，限期1个月内整改完成并按照考核条款处罚。  



